
关于做好建筑工地闭环管理的补充规定

为贯彻落实 11 月 25 日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进

一步统筹做好建筑工地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在继续执行建筑

工地封闭式管理各项规定的基础上，现就本市建筑工地闭环管

理补充规定如下：

一、严格落实来沪返沪人员健康管理。尚未完成 5 天健康

管理的来沪返沪人员（“随申码”或“场所码”等展示界面显示

“来沪返沪不满 5 天”标记提示的），不得进入建筑工地和生活

区。

二、严格做好大门管控。落实建筑工地大门管控各项措施，

大门在无人员进出时应保持关闭状态。大门视频监控应无死角

覆盖进出口区域。

三、严格做好外出人员管理。建筑工地和生活区内人员

“非必要不外出”。对确需外出人员，须经工地疫情防控小组审

批同意，相关审批记录应登记归档。对生活区设置在工地外的，

上下工等区间交通应采取有组织“点对点”模式，中途不离队，

不逗留，不与他人近距离接触，并按规范佩戴口罩，做好个人

防护措施。

四、严格做好进场人员管理。一是非工地人员进入工地须

提前报备，经工地疫情防控小组审批同意并满足进入工地条件

方可进入。二是对于临时到访人员、送餐人员、运货司机等，

要划定路线和区域，不得随便走动，避免与工地内常驻人员近

距离接触，送货司机一般不得下车。



五、严格做好核酸检测管理。核酸检测应实行清单式管理，

做到全覆盖，不落一工地，不漏一人。检测频次应满足属地和

行业管理要求，对保安、保洁、食堂工作人员等适当增加检测

频次。

六、严格做好扫码管理。进、出工地人员每次均应扫场所

码（数字哨兵），工地内人员每日应扫场所码（数字哨兵），做

到应扫尽扫、不漏一人。

七、严格做好实名制管理。工地和生活区内所有人员，包

括保安、保洁等人员均应全部及时录入实名制管理系统，及时

做好进场和退场人员信息更新，做到现场人员和实名制系统一

一对应。

八、严格做好闭环管理“一工地一方案”。各建筑工地要结

合实际制订闭环管理方案，做到“一工地一方案”并严格按方

案执行。

九、严格监督检查严肃处置问责。各级建设管理部门要加

强建筑工地闭环管理监督检查，发现进出口管控、人员闭环管

理、来沪返沪人员管控、核酸检测、扫码管理、实名制系统登

录等疫情防控措施不力的，要责令停工整改，对相关企业要采

取警示约谈、通报、扣减诚信分等措施从严从重处置。对违反

法律法规的，移交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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